
五常城管局 2021 年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国务院办公厅

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
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30 号）和省、市有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部署要求编制此报
告。报告所列数据统计期限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年度报告
内容可通过可以通过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专栏查阅，网址为：
http://wcsxxgk.harbin.gov.cn/col/col12596/index.html 进行查阅。如有疑问，请联系
五常市城管局。地址：五常市气象南路，邮编：150200，电话：0451-55806110。

一、总体情况

（一）主动公开方面。2021 年，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我局积极主动在政府门户网
站公开各类信息。行政许可类共 123 件其中 117 件给予审批，6 件不予审批、行政处罚类
共 7 件

（二）依申请公开方面。健全完善依申请公开答复文本，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答复格
式规范。2021 年我局受理依申请公开 0 件。

（三）政府信息管理方面。2021 年，我局制作规范性文件总共 0 件，对外公开总数量
0 件。

（四）平台建设方面。按照政府网站建设指引和考核要求，我局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
平台发布功能，规范栏目设置，完善了与五常市公开系统渠道。

（五）监督保障方面。全年未发生针对我局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件、
行政诉讼案件和举报申诉件。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存在问题。在城管执法体制改革中，我局的执法权增加导致信息公开工作量越
来越大，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派人手，导致对信息公开的界限不够清
楚。另外，因业务量猛增，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有待更新和提高。

（二）下一步打算。提升政务公开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的宽度和高度；进一步完善主动公
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制度、内部保密审核制度，做好政务信息公开有关工作，不断扩大公开
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创新信息公开形式，努力从多个层面上实施全方位的公开，积极回应
公众网上参与提问，进一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与公众互动交流。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我局 2021 年未收取信息处理费。


